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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单（人罚处被交份一，案备门部理管急应由份一：份两式一书文本

日91月11年5202
）章印（

局理管急应市阳岳

。件印复证份身武艳曹、》告

报的整调工分员成子班导领司公于关《司公任责限有业矿洞金黄南湖：一据证

：据证下以有实事上以

。任责有负为行该对，员人管主的责负接直于属其，动活建基及矿

探了展开域区至矿金庄山杨对织组计设施设全安经未初年至

初年，衡平量矿级三矿金庄山杨保确为，作工等设建统系产生、术技产生

、织组产生责负，产生管分，理经总副的产生管分司公任责限有业矿洞金黄南

湖为作武艳曹。作工建基展开域区段中至段中对自擅计设施设全安

经未在存矿金庄山杨司公任责限有业矿洞金黄南湖：现发并查核场现了行进容

内报举对，组查核的成组科山矿煤非、队支法执由了立成局理管急应市阳岳，

件访信的题问等产生规违在存司公任责限有业矿洞金黄南湖的办转局南湖局察

监全安山矿家国到接局理管急应市阳岳日月年：据证及实事法违

村安清乡阳三县江平市阳岳省南湖：址地位单

理经总副：务职

：码编政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家庭住址：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一段969号A10栋2001房

19918925633邮

武艳曹：人罚处 性别：男

身份证：150429198511126136

年龄：被

号 06〕5202〔罚急应）岳湘（

书定决罚处政行

书文法执政行产生全安 ）书文子电收查描扫（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证据证明：曹艳武是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分管

生产，负责生产组织、生产技术、生产系统搞建设等工作，是本案适格行政处

罚相对人。

证据二：吴六军、李欢询问笔录各 2 份、曹艳武、文永超、周恒询问笔录各 1

份、《关于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杨山庄金矿深部建设情况的说明》、2

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黄金洞矿业井下工程现场验收原始记录》复印件 1

份、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采掘工程

结算凭证》复印件 1 份、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各金矿、井巷公司工程

验收结算数据汇总》复印件 1 份、卷扬绞车等 9 台（套）设备采购合同复印件

1 份、《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采掘工程结算管理办法》1 份、《杨

山庄金矿 2023 年 12 月采掘单位成本》1 份。

证据证明：2022 年初至 2024 年初，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杨山庄金矿

未经安全设施设计对-260 中段以下区域开展基建工作，其建设工期约 25 个月，

总计投资约 588 万元。

证据三：曹艳武、文永超、周恒询问笔录各 1 份，吴六军、李欢询问笔录各 2

份、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的报告》

。

证据证明：2022 年初至 2024 年初，曹艳武组织对杨山庄金矿-260m 至-350m 区

域开展了探矿及基建活动，其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该行为负有责任。

证据四：《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湘岳)应急现决〔2025〕6 号、《整改复查意

见书》(湘岳)应急复查〔2025〕76 号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1月1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共4页  第2页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证据证明：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5 年 7 月 7 日前对杨山庄金矿

-260m 以下区域进行封堵。

        本机关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湘岳）应急

告〔2025〕50 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及

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提起听证的权利。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

辩和听证的意见。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

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八条第（二）项【（三）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项目投资

额不足一千万元的。处罚基准：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

三十万元以上少于四十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少于四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七十

五万元以上少于八十五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七万元以上少于八万元的罚款。】的规定，鉴于你积极配合调查、整改

问题隐患，决定给予你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岳阳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湖南银行岳阳分行财源支行)，账号 90211222010010001995。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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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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